附件二
温州市工程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
（共  1  页）
（建设单位） ：
你单位建设的（项目名称）勘察文件业经我单位审查并提出若干意见（附后），现请你单位与勘察单位协商，按审查意见修改勘察文件，将修改及补充内容列入勘察文件，经我单位确认后发放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。
请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在本意见书“勘察回复”栏中逐条答复，在签字、盖章后（一式四份原件），和修改完善后的勘察文件由建设单位一并反馈回审查单位，以便完成审查工作。
审查单位：    

              公司地址： 
项目主审人： 
联系电话：  
年  月  日
审  查  意  见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编号：

审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 页，共  1 页

	审 查 意 见
	勘察单位回复
	审查确认

	★2、 

	
	

	审查人：
（盖审查人注册章和审查单位公章）
联系电话：
	项目负责人：

（盖项目负责人注册章和勘察单位公章）

联系电话：
	审查人确认：


注：审查意见条文前带★表示违反强制性条文，带√表示存在严重质量隐患。    
